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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維護高齡者自主權之信託制度 

杜怡靜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臺北大學法律系教授 

摘要 
高齡化與少子化問題不僅在臺灣，甚

至在全球範圍內都已成為共同挑戰。高齡

者相關問題範疇廣泛，需要從多角度深入

探討。本文將聚焦在如何在尊重高齡者自

主權的前提下，分析信託制度的應用及其

所衍生的問題，在信託2.0下進行檢討。

由於篇幅有限，以裁量信託為核心，在實

現高齡者意思自主的前提下，如何運用信

託制度，以達到保護個人財產、防止家族

爭產，以及避免詐騙和經濟剝削的功能。

此外，為配合裁量信託，建立相應的監督

機制尤為重要，以滿足高齡長者的多元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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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齡少子化問題不僅在臺灣，在全世

界已經成為共同面臨的問題。高齡者問題

極 為 廣 泛 且 多 元 ， 需 從 各 個 面 向 加 以 檢

視。本文主要以尊重高齡者之自主權下信

託制度之應用所產生之問題進行檢討。特

別是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

會」）信託2.0下，業界紛紛推廣各種高齡

信託商品，在此股浪潮中，信託法是否能

一起配合共創高齡自主友善的環境，為本

文主要之目的所在。 

貳、高齡者經濟自主的解方──信託 

一、高齡經濟自主的問題──金融剝削 

多數高齡者保有一筆（退休金）較高額

的可處分財產，因此以這些資產為目標的企

業者或照顧者，趁著高齡所生的身心不安或

對將來經濟狀態所生的不安，使用親切、巧

妙的話術，使高齡者對其財產的防衛能力降

低。高齡者被經濟剝削之常見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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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心認知功能之退化 

不肖業者常以沒有人可以商量且思考力

及資訊蒐集能力皆已衰退的老人為對象，趁

其對健康問題或經濟上不安的機會，以不當

推銷方式使其長時間受到銷售攻勢，對於交

易的交涉耐性不足的人，民法上有限制行為

能力制度，以限制未成年人或判斷能力有問

題之成年人的活動能力，並由保護機關給予

援助，但這些制度未必具備利用上的方便

性。而「成年監護制度」現在也無法廣泛被

利用，其原因在於，與可預期獲得的效果相

比，其程序所需的成本仍然過大。但對熟知

高齡者的精神狀況並趁機銷售的企業者，無

須考慮他們的「交易安全」。而是以高齡者

意思解釋為主，依個案具體認定，才能對

「事實上判斷力衰退者」加以保護。此外，

高齡者生活型態可能是孤老或獨居，如為獨

居者，身邊沒有可諮詢的資源，也較無法辨

識或抵抗詐騙或行銷話術之攻擊，而做出不

利於己之財產處分行為。因此，要守護高齡

者財產安全，如何將信託制度導入輔助高齡

者財產管理是急迫的課題之一。 

(二) 身旁子女或照顧者之剝削或啃老 

根據臺灣失智症協會2019年的調查共蒐

集74位曾發生財物損失的失智者案例，發現

約最多的財務剝削加害人為家屬（25位，

34%），其次為詐騙集團（17位，23%）、

朋友或同事（10位，14%）、商家（10位，

14%）、陌生人（10位，14%）、金融機構

（6位，8%）。現實中主要的加害人可能是

「家屬」情況已占高齡者金融剝削的1/31。

因此，有鑑於「家人或照顧者剝削型態之日

漸增加，應提高專業人士對「高齡、失智者

從事財產處分」之參與度，而信託即為一種

選項。 

二、落實高齡者意思自主的信託制度  

源自於英國以信賴及託付為中心信託制

度，臺灣直到1995年12月29日才三讀通過信

託法，於1996年1月26日正式施行。依我國

信託法第1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

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

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因此，從信託法

之定義得知，信託是一種以財產的管理處分

為內容的制度。成立信託關係有二種方式，

依信託法第2條：「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即成立信託的

方式主要係以契約及遺囑之方式為之。 

以契約成立之信託關係，除了當事人間

意思表示一致之外，是否有其他成立要件，

於信託法中並未明文規定，依信託法第1

條，委託人將「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使

受託人管理處分財產。因此，委託人須為財

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之處分行為，使受託

人對委託人依信託本旨，「就該財產為一定

目的管理處分義務」之債權行為。對此，依

據信託法第1條之意旨，實務與學說認為契

約信託行為除當事人合意外（債權），另外

要有物權移轉行為之要件2。 

1 台灣失智協會，保護失智財務安全，人人有責！，http://www.tada2002.org.tw/Messages/Content?Id=

1036（最後瀏覽日：2025/11/25）。 
2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00號判決：決按契約信託行為須委託人以設立信託之意思，與受託人訂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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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契約信託行為基本上須具備意

思表示為一般成立要件外，尚須有標的物之

財產權移轉及現實交付等處分行為，信託契

約始能成立。故信託契約包含債權契約與物

權契約3。而遺囑信託係指，由委託人以遺

囑而設定。依民法所規定之遺囑方式有自書

遺囑、公正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及口

授遺囑（民法第1189條）。遺囑為一種單獨

之法律行為，須至委託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以遺囑方式發生信託之法律關係，無須有受

託人之承諾為必要，於其遺囑依法定方式成

立時，遺囑信託即為成立。遺囑雖在生前為

之，然其效力必俟遺囑人死亡時始發生。遺

囑信託係以遺囑方式為信託方式，同樣是遺

囑信託人死亡才生效，故遺囑信託應準用民

法關於遺囑及遺贈之規定。故遺贈與遺囑信

託同具有依被繼承人意思處分財產之效果。 

無論依何種方式成立信託關係，信託乃

是私法自治下的產物，委託人以信託為目

的，將財產管理交付給受託人後，即便委託

人意思能力喪失，或者是委託人死亡時，受

託人仍當然繼續依照信託本旨所為財產管理

的制度4。所以委託人的意思（信託目的）

即使能力喪失後，仍「持續」存在，日本有

學者將此稱為信託具有「意思凍結機能」5。

信託因具有意思凍結機能，故為一種能貫徹

高齡者意思自主的財產管理制度。 

三、信託之防弊功能 

信託為以財產之管理處分為內容的制

度。委託人需將財產之所有權或處分權移轉

給受託人，使受託人成為信託財產之名義上

所有人，使受託人符合信託本質，為了受益

人之利益，管理處分信託財產。為避免委託

人不致遭到受託人徇私舞弊或濫權，信託法

對受託人就信託財產負有以下之義務：應遵

守信託的本旨，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處

理信託事務（信託法第22條），受託人應將

固有財產和信託財產有分別管理義務（同法

第24條）6，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時的損害

賠償和信託財產回復（同法第23條）7等嚴

格的義務。 

約，並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予受託人，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目的，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要物行為。易言之，契約信託行為除須具備意思表示等法律行為為一般成立要

件外，尚須有標的物之財產權移轉及現實交付等處分行為，信託契約始能成立。是信託物權之移轉為

信託契約之特別成立要件。王志誠，信託法，頁81-83，2009年。 
3 謝哲勝，信託法，增修七版，元照，頁73，2023年。 
4 信託法第8條：「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

定者，不在此限。」 
5 新井誠，信託法，三版，有斐閣，頁85，2008年。 
6 信託法第24條（分別管理義務）第1～3項： 

Ⅰ. 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財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分別管理。信託財產為金錢者，得以分別記帳方

式為之。 

Ⅱ. 前項不同信託之信託財產間，信託行為訂定得不必分別管理者，從其所定。 

Ⅲ. 受託人違反第一項規定獲得利益者，委託人或受益人得請求將其利益歸於信託財產。如因而致信託

財產受損害者，受託人雖無過失，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受託人證明縱為分別管理，而仍不免發

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7 信託法第23條（管理不當之責任）：「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

託財產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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